
理学院电子屏、橱窗管理办法

根据学校《中国农业大学校园宣传媒介管理办法》。为进一步加

强我院宣传思想阵地建设和管理，发挥学院所管辖内电子屏、橱窗在

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文化传播、理论宣传、思想教育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理学院东、西区楼宇的电子屏、橱窗。

第二条 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

管理”的原则，学院专人负责全院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的统一审批、

备案管理，各专业系负责本单位所辖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使用。

第三条 学院各专业系、党政工团组织积极使用电子屏、橱窗在

学院学生中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积极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学

院育人环境。

第四条 各专业系、党政工团组织在学院内新设、变更电子显示

屏、宣传橱窗，须报学院党委审批备案，未经审批不得新设、变更。

第五条 学院电子屏、橱窗主要发布学院人才培养、教学科研、

社会服务、国际交流，以及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公共信息。

内容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

传为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六条 学院党委、各党支部对宣传内容的政治性、导向性、价

值性严格把关，确保宣传品积极文明、用语规范、整洁美观。节假日

及重要活动的宣传文字、图片、海报要及时更换。发布各类宣传内容，

需经所在党支部审核、学院党委批准，并提前一个工作日报学院办公



室审核备案。

第七条 各专业系、党政工团组织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项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学院各项规章制度，建好、用好、管好所辖

电子屏、宣传橱窗。

第八条 各专业系、党政工团组织要高度重视电子显示屏、宣传

橱窗的维护使用，增强监管意识和责任意识，指定专人负责日常维护，

加大巡看力度，发生特殊情况及时上报学院党委。如有损坏，应及时

维修、更换，防止危及人身安全。

第九条 对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使用过程中出现传播有害信息，

造成不良影响的，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领导和直接工作人员的责任。

第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理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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